
108 年「兒童最後防護網安置?是出養?」學術及實務研討會 

時間：108 年 4 月 22 日(一) 

地點：長榮大學行政大樓四樓第 1-3 會議室 

時間 發表議程 

9:00~9:15 報到 

9:15~9:30 【開幕式】長官致詞 

9:30~9:40 研討會議事規則說明 

9:40~10:50 

【專題演講】 【專題演講】 

主持人：張碧節(小天使家園主任) 
專題演講：路遙迢，從原家到養家-
論兒童家庭成長權益之保護 

主講人：賴月蜜(慈濟大學社會工作

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主持人：李宗益(小天使家園安置組長)
專題演講：兒少社會安全網絡  
主講人：黃源協(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
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特聘教授) 

10:50~11:00 【休息時間】 

11:00~12:00 

A 場/收出養實務工作 B 場/安置機構實務工作 

主持人：莊俐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原鄉發

展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副教授)

1.原生父母有吸毒背景之出養童收養經驗初探/

張碧節(小天使家園主任) 

2.失能家庭 VS.出養安置/ 

胡秀妁(樹德科技大學兒童與家庭服務系助理教授) 

主持人：劉素珍(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社

會所暨教社所助理教授兼系主任) 

1.安置機構保育組長實務工作經驗之探究/   

李宗益(小天使家園安置組長) 

2.從社會生態復原力視角探討寄養父母在寄養

兒童轉換機構安置後之探視角色 

莊靜宜(長榮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12:00-14:00 【午餐時間】 

14:00~15:00 

A2 B2 

主持人：胡秀妁(樹德科技大學兒童與家庭

服務系助理教授) 

1.試養制度與兒少最佳利益--專業人員觀

點之探究 

王青琬(台灣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2.特殊需求兒童收養現況分析～以兒福聯

盟服務為例/ 

黃英琪(兒童福利聯盟副主任) 

主持人：陳政智(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

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1.創傷知情實務在兒少家外安置的應用/ 

吳書昀(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2.兒少安置教養機構做為最後安全網之宿命與

對策/ 

  蘇淑慧(慈德育幼院院長) 

15:00-15:20 【休息時間】 

15:20-16:20 

A3 B3 

主持人：胡秀妁(樹德科技大學兒童與家庭

服務系助理教授) 

1.偏遠地區，收出養媒合之困境/ 

李藍主兒(台東恩慈收出養媒合服務中心主任)

2.家在何方?特殊兒的收出養困境/ 

劉宜菁(台南嬰兒之家社工部主任) 

主持人：陳政智(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

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1.為何需要寄養安置作為一個中繼站/  

吳富娟(高雄南家扶中心社工督導) 

2.0-2 歲的安置機構如何維護安置童的健康及

發展權益/ 

謝慧真(台南嬰兒之家安置部主任) 

16:20 【閉幕式】 

 



議事規則 

壹、 議事規則 

一、文章發表 

（一）主持人致詞 5 分鐘。 

（二）文章發表：每篇皆 20 分鐘，每場共 40 分鐘。 

二、綜合評論 

（一）參與者依照論文發表順序提問問題後，首先由發表者依序回答問題，最

後由主持人總結及總評。 

（二）時間：每場共 15 分鐘。 

貳、 舉牌規則  

一、文章發表：時間屆滿前兩分鐘舉牌提醒，時間屆滿時再次舉牌提醒。 

二、問題提問：時間屆滿前兩分鐘舉牌提醒，時間屆滿時再次舉牌提醒。 

參、 發言規則 

一、問題與討論時間之發言，請發言人先行告知服務單位及姓名。若無其他人

員發言時，方可再度請求發言。 

二、發言時請把握時間簡單扼要發言。 

肆、提醒事項 

一、為避免影響會議進行，開會時請將您手機關機或關閉鈴聲。 

二、為遵守場地既有規定，請勿將食物、飲料帶入會場。 

三、全程參與學術及實務研討會者，於研討會結束後至報到處領取研習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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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遙迢，從原家到養家—論兒童家庭成長權益之保護 

摘要 

慈濟大學社工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賴月蜜 

 

   兒童出生的脆弱性與不可選擇性，從兒童照顧政策的演進，到各個國際

公約對兒童家庭發展權的重視，在在強調兒童在原生家庭成長的權利。意即當

原生家庭照顧功能不彰，國家應有家庭支持服務提供，協助兒童繼續在原生庭

成長，但是當家庭已無法照顧兒童時，國家即應有替代性家庭服務，協助兒童

未來返家。最後，當返家成為不可能時，從兒童發展的需求—在家庭穩定成長

的權利，政府亦應為兒童「找一個家」，並確保國內收養優先原則。 

   依研究者 2018 年「兒童及少年跨國境出養之原因及因應策略探討」研

究，孩童有身心狀況的出養情況，以跨國境出養為主，高於國內出養 6.1 倍；

無特殊家庭背景兒童出養，以國內收養居多；反之，有特殊家庭背景的兒童出

養則以跨國境出養居多，高於國內收養 3.8 倍。其中，有特殊家庭背景因素出

養者，以父母有吸毒或藥酒癮原因居多，其次為父母有重大疾病、父母有犯罪

紀錄或入獄、亂倫或性侵害所生子女，上述因素多為兒保個案。故兒童保護應

有整體規劃，兒保社工應具備收養專業，對於孩子是否要出養，能做出更即時

的處遇，即使留養也會有後續完整的協助。 

   安置與收養決定，都關乎兒童成長，每個個案都應謹慎評估，兼顧長久

考量。安置過久，難以返家，也難以被收養，安置與家庭處遇應同時並進。而

不妥適的收養，易生終止收養或養父母的虐待，也可能又成為另一個安置的開

始，故收養前、收養歷程、收養後的協助，都在為孩子守住一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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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2017 116 43% 151 57% 267 14%

2016 125 43% 168 57% 293 14%

2015 143 48% 158 52% 301 4%

2014 155 45% 192 55% 347 10%

2013 100 38% 166 62% 266 24%

2012 80 29% 193 71% 273 42%

719 41% 1028 59% 1747 18%

2012-2017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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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父母吸毒背景之出養童收養經驗】 

摘要 

財團法人小天使家園主任 張碧節 

 

 

    台灣收養制度在 101 年收養新制後有了重大變革，欲出養的孩子須透過收/出養媒合服務機

構辦理收養認可方能收養孩子，而為免除跨國境收養會有種族文化及認同問題，因此，台灣政策

強調以國內收養為優先，然而，台灣收養者之觀念均以完全健康的孩童為主，多數的特殊童面臨

出養困境，其中【原生父母吸毒背景】是特殊童定義之一，這些特殊童在台灣較難以被接受，多

半會由國際收養管道找合適到家庭，本家園創園至今均辦理非血緣收養，以兒童最佳權益在家

庭收養兒童後，本家園追蹤訪視家收養庭與出養童收方適應情形及依附關係，後追訪視發現在

本家園收養家庭其中，有收養原生父母吸毒之出養童，訪視也發現出養童之行為表現優異，收養

人養育過程與經驗足堪欲收養無血關係之收養典範，本家園特以此議題研究已收養原生父母吸

毒背景，養育數年之養育正向經驗，以改變國內收養人對特殊童刻板印象，期望提高國內對特殊

童的收養比例。 

本研究質性研究方法，以半結構式訪談 8位收養特殊童已通過法裁滿 3-5 年之收養人，所

謂通過法裁亦即收養人與出養童試養適應期同住半年，加上法院認可階段 3-6 月時間，收養人

與出養童實際同住均超 5年以上，本研究探討其收養歷程及對生活的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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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能家庭 VS.出養安置 

摘要   

樹德科技大學兒童與家庭服務系助理教授 胡秀妁 

 

家庭存在的意義在於能撫養和教育下一代，滿足家庭成員認知、社會心理和物質

上的需求，並且確保家庭整體的幸福。對幼兒來說，「家庭」概念的形成受到許多因素

影響，如: 共同居住、情感連結、分享活動、家庭角色、互相照顧、血緣關係等，而

且家庭帶給他們的感受會影響他們身心靈的發展，因此，家庭應該具備與發揮生育、

教育、社會化、情感、經濟、保護、娛樂和宗教等功能。 

從家庭生態系統理論的觀點來看，家庭是由許多次系統(夫妻次系統、父子/女次

系統、母子/女次系統、手足次系統、姻親次系統等)組成的組織，次系統之間互相倚

賴、互相作用，整體一起負責所有家庭成員的福利。此外，家庭環境和外在整體環境

息息相關、交互作用進而成為兒童的行為與社會發展的基礎，而家庭環境可以分為物

理環境和心理環境，前者包括居家空間、家庭布置與建築，後者則指家庭成員間的行

為、互動的分際和文化的氛圍等。換言之，家庭生態系統理論重視家庭成員彼此之間

的互動、關係、角色扮演而且能妥善運作以執行家庭功能。 

在少子化的現代，一個新生命來到世上，都是集所有寵愛於一身的。但是，有些

嬰幼兒因家庭無法善盡其責任，功能不彰，不能在自己的血緣家庭成長，只能循法律

途徑出養，等候有緣人收養，進入一個新的家庭展開自己的人生。根據衛福部社家署

統計（2017），六年來有近千位孩子遭到遺棄，家中經濟因素是出養的主要原因。兒童

福利聯盟基金會（2012）的統計也發現父母決定出養孩子的前三名分別是:「經濟無法

負擔」、「家人無法提供助力」和「未婚生子」。此外、兒盟也進一步指出，嬰兒被出養

的問題值得重視，從歷年的資料的顯示每天約有1.5名嬰兒面臨離開血緣家庭的問題，

可見家庭的傳統功能正在弱化中，孩子出養的原因整體來說可以歸納為「家庭失能」。 

研究指出，出養原因既多元且複雜，但不管出養原因為何，父母或出養家庭都會

經歷失落感、悲傷，甚至自責、罪惡感、憤怒等，這些情緒若未經處理，常常妨礙父

母或出養家庭過平靜與健康的生活，讓家庭繼續呈現失能狀態！再者，聯合國兒童權

~40~



利公約第 3條第 1項與第６條也分別指出「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及確保「兒童

的生存與發展」權利。因此，本論文探討家庭失能，孩子「出養安置」不是必然的出

路，透過提供工作機會與職能訓練、政府或機構提供短期性的經濟補助、家族親友代

為托育照顧、寄養服務、家庭/親職教育、成立支持性團體等策略重建其家庭功能，讓

孩子得以在血緣家庭成長與發展。 

 

關鍵字：出養、安置、家庭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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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養制度與兒少最佳利益 

--收出養專業人員觀點之探究 
 

摘要   

台灣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王青琬 

 

   「收養」係指透過法律上的擬制，使原本非父母子女關係的人之間，創造出類似親子

關係的制度。當家庭失功能、遭逢重大變故或兒虐事件，無法提供孩子適當的照顧或教

養時，「收養」往往被視為是兒少最後的防護網。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現行台灣收出養之

「試養制度」存在的意義與價值，與其所衍生出來的「兒少最佳利益」之討論，採用質

性研究方法，以依附理論為視角，去檢視收養家庭在收養孩子的準備過程中，所面臨的

挑戰與適應議題。研究者採用半結構深度訪談法，共訪談了 9 位收出養專業人員，從收

出養不同的階段，來探討社工員在協助收養家庭在試養期間的準備歷程。 

    本研究的主要發現有三： 

1.「試養制度」本身是基於兒少最佳利益的制度設計，但需要更細緻的服務介入， 

  以利親子依附關係的建立，促成試養成功，進而成功的收養。 

2.在收出養準備過程中，社工的角色多重，且需要與收養家庭工作的面向也不 

同，相關資源與支持的投入是重要的。 

3.國內現行政策對於收養家庭的支持缺乏，使得收養家庭皆須獨力苦撐因應，因 

  而對於有特殊需求的被收養童，其接受意願也往往低落。 

    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整理出對政策的建議，期待國內的收出養服務、相關政策與未

來研究發展能聆聽收養家庭的心聲，更貼近其需求。 

關鍵字：收出養、試養期、兒少最佳利益、收養家庭、依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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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option Disruption

• Best interests of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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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需求兒童收養現況分析～以兒福聯盟服務為例 

摘要 

 兒童福利聯盟副主任 黃英琪 

 

兒福聯盟投入收出養服務至今已逾 27 年，「以兒童利益為優先」，發展以兒童為本

位之服務模式，一直是我們從事收出養服務最核心的價值理念。服務推展至今，有鑑於

收養登記數逐年下降，近 3年具特殊需求背景兒童（以下簡稱特需兒童），包括生父母

有藥酒癮、精神與遺傳疾病、智能障礙，孩子本身具健康問題或發展遲緩、曾經歷被虐

待、疏忽、退養或已年滿三歲的孩子，等家時間從 10 個月攀升至 1年以上，影響孩子

之利益。 

國內特殊需求兒童收出養服務推展本屬不易，實務工作發現，國人利他收養動機偏

弱、生父母失聯、兒保系統安置返家計畫評估時效偏低、衛生醫療資源難以有效銜接與

支持、照顧政策未能立即回應收養照顧需求、司法程序冗長增加收養不確定性等，皆影

響孩子國內收養機會之因素。為此，特需兒童收養服務不僅是收出養服務單位之重要課

題，更有賴社政、司法、衛生醫療體系共同努力，以全面提升服務共識，發展福利服務

配套措施，以提升國人收養特需兒童之意願，幫助更多孩子有機會根留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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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遠地區，收出養媒合之困境 

摘要 

 台東恩慈收出養媒合服務中心主任 李藍主兒 

 

一、 出養個案量不穩定 

1. 原住民部落之民族性 

在原住民部落中，當面對女兒未婚懷孕時，家長會願意給予較多的支持，甚至承

擔起扶養嬰兒的工作。多數的原住民家庭對於留下小孩多半有強烈的堅持，即使家中

經濟情況不佳，也會動員整個家族力量扶養嬰兒。 

2. 自收案屆齡轉介困難： 

本會服務 0-2 歲兒童，均為自收安置案件，因國內收養人較為傳統保守，針對有

藥酒癮、智能不足背景之特殊背景家庭，接受度較底，無法找到合適的收養人，因為

是機構自收案件，請在地管機關主協助轉介，因非兒保案件無法協助接案及轉介，轉

介其他國內、外收出養機構亦面臨滿床或無法接案窘境。 

3. 政府委託案： 

因剝親過程耗時太久，孩子可轉介給機構時已延誤出養最佳時機，對於政府委託

案件時間及孩子年齡無法掌握，本會收養人對兒童年齡期待雖落在 0-2 歲之間，若轉

介年齡超過 1.5 歲的孩子在媒合上其實便開始有困難。 

一、 留養案返家必要性: 

在服務出養家庭實務中，會遇到出養意願動搖且有留養意願之家庭，但社工評估

該出養家庭之照顧計畫、親職功能及經濟狀況均不適合出養童返家。出養家庭為獲取

社福補助及其它補助資源，萌生以自有利益為主之留養動機，而非為了孩子的未來或

想給孩子更好的生長環境作出留養決定。對此留養意願不純正之家庭本會著實無力工

作，亦無法利用公權力阻止該家庭之留養，僅能作後續追蹤服務及通報。 

二、 收養篇 

1. 收養人募集不易: 

本會收養數不多，主因是收養人以外地居多，考量便利性，通常會選擇就近機構，

較不願花費時間來台東，大都是其他機構無法進入才選擇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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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養人期待保守 

收養人之收養期待較為狹窄，希望收養健康的孩子。有特殊家庭背景及健康議題

之被收養童不被接受(例:遺傳疾病、身心障礙、孕期吸毒、抽菸、喝酒、唐寶寶..

等)。 

3. 收養人年齡限制的挑戰 

   本會高齡收養人年齡界定在 47-50，對於收養人年齡與被收養孩子的差距及照顧

問題，常會被收養人挑戰，法令未規定、如何評估無力照顧、健康…等。 

 

三、 東部篇 

1. 社工人力招聘不易-流動率高 

收出養媒合服務之專業工作所需社工人力非一般行政工作，故在招募及培訓上均

須有別於一般社會工作，收出養社工需有個案服務經驗及會談、撰寫紀錄能力，故一

般無個案服務經驗或是無會談、評估、撰寫紀錄經驗之社工，恐無法勝任及繼續服務。

本會之前社工人力大多為外地人，因家庭因素或是結婚生子必須離職，社工人才不易

留下，專業人力亦不易招聘，且培育收出養社工也需時間來養成，故本會目前仍屬人

力不足之狀況。 

2. 講師及委員仍困難尋覓 

如 104 年曾提出的問題及困難，本中心一直致力於尋求有收出養實務領域及實務

經驗師資，因此常派員參與收出養專業訓練，期能認識講師、委員，並邀約至東部授

課，經 104-106 年之努力與討論，得到較多的回應是東部地屬偏遠且購買車票困難，

讓講師、委員為之卻步，故婉拒授課邀約。東部能邀請之收出養實務領域講師實屬不

多，僅能邀請符合該領域資格但不熟悉收出養議題之講師或審查委員。 

3. 東部地域幅員廣大，收出養相關資訊流通不易 

台東地屬狹長型的縣市，共有了十六的鄉鎮市，以台東市為首南到達仁鄉，北到

長濱鄉，從頭到尾走過一趟需要近三個小時，在收出養相關資訊偏遠山區民眾較無法

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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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何方?特殊兒的收出養困境 

摘要 

台南嬰兒之家社工部主任 劉宜菁 

 

在少子化的台灣，有些父母愁苦著養不起孩子，或是因為非預期懷孕，無法給孩子一

個完整的家，為愛不得不選擇出養；有些夫妻則是結婚多年，經歷不孕治療的心傷，殷殷

期盼為人父母，為了讓愛得以延續，因而決定申請收養。透過機構的收出養程序，串連這

兩種不同的愛，也讓需要家的孩子有機會留在本生種族的台灣。 

一群等待家的孩子，一群有愛心、願意付出的收養家庭，如何為需要家的孩子媒配適

合的收養家庭?從 101 年 5 月兒少權益法正式施行後，收出養機構須要先取得政府許可才

能提供這項專業服務，落實保障兒少的權益，創造許多失依孩子透過收養翻轉生命的奇蹟

故事。 

<第一段>但在國內優先收養原則下，哪一種特殊需求兒童找家之路困難重重~ 

1.身心障礙或嚴重發展遲緩的孩子 

2.6 歲以上的孩子 

3.手足需要共同出養 

4.原生家庭中有智能障礙者、精神疾病、特殊遺傳疾病、吸毒酗酒、因案入獄等。 

5.因性侵亂倫懷孕生子 

 <第二段>機構如何協助這些特殊需求兒少尋找合適的家庭收養? 

1.評估出養的必要性-包含出養人的意願、親職能力、支持系統、經濟狀況 

2.認識兒少的身心發展及被收養意願或期待 

幫助孩子找到一個適合的家庭，而且是接納的家庭，機構首先要對孩子的身心狀

況有更多了解，才能知道家庭有足夠的資源和準備，例如有在做早療的孩子，我們須

要知道他是在語言認知或動作發展上哪一個部份比較落後；被收養的孩子，有些傷是

看得見的，有些傷是看不見的，比方說受性侵、兒虐、疏忽的孩子，他因為這些早期

的創傷經驗，有一些不安全依附的特質，情緒變得很內縮或是跟人很沒有界線，也有

一些是呈現注意力無法集中、人際互動困難、衝動、攻擊性、說謊等議題，這些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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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找家庭過程中，社工要先去認識這個孩子，以及透過穩定規律的照顧模式，協助

孩子的身心慢慢修復，如果服務的孩子已有口語表達能力，社工就會跟孩子討論家的

意象及收養的可能性。 

3.幫助主要照顧者(寄養家庭)進行出養準備 

有些孩子從出生就被安置寄養家庭，跟寄養父母的感情很深厚，所以當孩子要出

養時，寄養父母也會很難過，或者是不知道怎麼跟孩子說，導致孩子離開後自己跟孩

子都有很大的失落，變成一種職業傷害因而流失掉許多寶貴的寄養家庭。 

這幾年我們會辦團體~幫助寄養父母在協助孩子出養準備時，了解孩子離開得害怕

與不捨，也協助照顧者認識收養，給孩子 正確的訊息及愛的祝福。 

4.協助被收養人與經審查通過的合格收養家庭進行媒親、漸進式互動 

媒親後安排漸進式互動，協助雙方連結、情感依附，提供試養期的諮商資源開辦

幸福巴士活動~增加較大兒童在國內的被收養機會。 

5.提供收養家庭收養後的支持及資源，穩定兒少在家生長的權益。 

(1)收養後要追蹤至少 3年，不定期到 18 歲。 

(2)機構每年辦回娘家活動 

<第三段>收養特殊需求兒少的準備及考量 

1.收養人一致的收養意願和動機 

2.家人朋友的支持和陪伴 

3.友善資源的介入、社會的同理和接納 

4.接受孩子有知的權益及表意權~身世告知的開放度 

5.有彈性的教養態度 

6.尊重孩子的個別化發展 

收養是一個不容易的決定、一輩子的承諾，這些等家的孩子，在嬰幼時期，遭遇到生

命挫折及困難，當出養人把孩子委託給收出養單位時，無非是希望孩子有機會到一個穩定

的家庭被照顧長大，機構有責任為孩子把關，要確定收養人是準備好且適合的狀態，以免

孩子到家庭以後又面臨終止收養或不當管教的命運。而從收養人的角度來看，收養是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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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給自己和孩子幸福，如果能在收養前，跟另一半和家人有更多討論、相互支持，對整個

家庭來說是一件美好的事。 

<第四段>面對少子化的台灣，如何讓家重<心>開始 

1.收養特殊需求兒童需要信心也需要配套資源 

例如:新手父母訓練、早期療育資源、收養後的支持。 

2.收養人收養較大兒童時，初期相處須要時間建立依附情感 

例如:雙薪家庭收養 3 歲以上兒少無法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但大孩子需要時間建 立關

係、培養親情。 

3.每個孩子都值得在家庭中幸福成長 

降低出養率，減少因毒品危害家庭的機會，提升親權父母的養育責任和保護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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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機構保育組長實務工作經驗之探究 

摘要 

 財團法人小天使家園安置組長 李宗益 

 

本研究旨在藉著台灣零至二歲並且有著收出養執照的安置機構內保育組長的工作經驗、

狀況進行探究，以及在此職位上所面臨的各項挑戰、挫折與困境，在執行各項業務時，是否

會碰到哪些的因素影響著，最後回歸到保育組長本身，對於自己未來職務上所勾勒的圖像，

研究者再將自身經驗納為比較的對象之ㄧ。 

本研究採用質性的深度訪談法進行，以台灣零至二歲安置機構內保育組長為訪談對象。 

研究發現，各機構內保育組長的工作困境，來自於保育組長的原生家庭經驗、機構文化、

所帶領的保育員年資等因素直接影響著，其中各機構內部對於保育組長ㄧ職的定位也不盡相

同，使得在職務劃分不明，以至於有著需多工作上的衝突性發生，一再挑戰著保育組長的各

項工作應變能力，名副其實成為機構內的大管家。 

本文文末，針對實務工作狀況提出討論與建議，期待藉由瞭解保育組長的各項工作困境以及

權責劃分，來釐清保育組長ㄧ職的工作定位所在，並且借已提升第一線保育組長的工作品質

與跨組合作經驗，促使零到二歲安置機構內保育組長發揮工作職務上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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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會生態復原力視角探討寄養父母在寄養兒童轉換機構安置後之

探視角色 

摘 要 

長榮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莊靜宜 

寄養照顧雖為短暫性照顧型式，然而從統計資料顯示將近有五分之一寄養兒

童因長期安置計畫需轉換機構安置。過去制度上多將寄養父母視為任務性角

色，法定委託結束代表關係結束，但實際上有許多寄養父母扮演替代性父母之

角色，在結案後仍然期待能夠持續關懷孩子生活狀況，相關研究指出轉換機構

安置後寄養父母若能有持續性的連結將能夠增進孩子之適應性，因此，本文主

要焦點探討寄養父母面對中長期寄養兒童在結案後轉換機構安置之探視經驗，

並從社會生態復原力之視角探討其角色功能，最後以兒童最佳利益為立基對安

置服務輸送工作價值、方法進行反思與建議。 

 

關鍵字: 寄養父母、寄養兒童、兒童保護、轉換安置、探視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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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傷知情實務在兒少家外安置的應用 

摘要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教授  吳書昀 

 

接受家外安置的兒少中有很大比例經歷過創傷事件，也會在安置過程中表現出創傷

性壓力的症狀。因為這些兒少不僅遭受導致他們需安置的虐待或疏忽，也經常面臨額外的

慢性壓力因素，諸如：與手足、朋友、原居住社區的分離，與原生家庭重聚的未知性，以

及對於未來規劃的不確定性。   

近年來，創傷知情（trauma‐informed）的概念在社會工作相關實務中有越來越多的

討論與應用。「創傷知情」意指重新看待個體的「不適應行為」，將其理解為個體「面對負

面情境或經驗的因應方式」；同時，個體「面對負面情境或經驗的因應方式」也可能源自

於歷史或族群的創傷。 

創傷知情取向可茲應用的實務層面很廣，相關文獻顯示，無論是物質濫用的介入、

受暴婦女的服務、性侵害受害者的處遇或是兒少保護服務、兒少家外安置服務，若能納入

創傷知情的概念，可以讓這些群體得到最大、最多方面的協助（as many places as possible）。

當創傷知情實務取向應用在兒少家外安置服務時，特別著重在「重新詮釋孩子的問題行

為」，並在意識（realize）與辨識（recognize）創傷及其產生的後果之基礎上，由各個生態

體系相互合作，來回應（respond）兒少生理、心理與情緒上的安全需求，並在安全情境

中充權，以阻卻（resist）再受創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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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r, vulnerability 
and helples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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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uma-informed practice trauma-therapeutic 
interventions

trauma
awareness

specialist
skills

detailed
assessment

BCMHSUS 2013, ii

realize

recognize

respond

4R

res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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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feel unsafe

natural support

Royal College of Nursing, 2008: 18

deficit-based language trauma-informed language

What is wrong? what has happened?

Symptoms Adaptations

Disorder Response

/
Attention seeking

The
individual is trying to connect in the best way they know how

Borderline The
individual is doing the best they can given their early
experiences

Controlling The individual seems to
be trying to assert their power

Manipulative The individual
has difficulty asking directly for what they want

Malingering Seeking help in a way that feels
sa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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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安置教養機構做為最後安全網之宿命與對策 

 
摘要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慈德育幼院院長 蘇淑慧 

 
退而不休，奮不顧身地投入在一個兒童少年安置教養機構，將近 1800 個日子，白

髮漸多，視力模糊，牙口鬆軟，耳力背了，骨質疏鬆，是真的耗能又耗神的一份揪心志

業。 

小時責任制，體會到兒少全日型機構經營與管理，真不是普通的簡單，需要全方位

的面向及能力，還不見得獲得好評，一點點閃失或不足，可能換得的是全面倒的負評；

特別是機構所不能允許，零容忍的霸凌、性侵害(騷擾)、意外人身傷害，若不幸發生，

通報一出去，排山倒海的輿論、怪罪、追究，是會壓得機構喘不過氣來，嚴重的，還會

因此被勒令停權、歇業。 

筆者也經歷過類似的通報，也很勇敢的、毫不猶豫地將事件通報出去，就是不願意

用鴕鳥心態，試圖掩蓋，反而讓問題惡化到一發不可收拾地步。然而，多次的通報，主

管機關還是不免另眼相看，質疑院方的管理是否有問題？甚至，在評鑑成績上給予反

映。對於機構而言，卻是雪上加霜的打擊。 

針對全日型兒少安置教養機構，筆者用心投入改善、翻轉多年，認為這類機構有其

難以解脫的宿命，淺見整理如下： 

一、 機構不是真正的家 

兒童少年安置教養機構是最後一道安全網，也就是說，在百般無奈下，才把個案委

託機構照養。來自不同家庭的個案，轉折再轉折，來到一個號稱是他的家，卻無法像家

一樣自在自由的地方。因為，這裡是機構，難免要管理，個案在學校要被管理，回到機

構，不能放鬆還是要被管理。常常衍生許多情緒性反射行為。筆者也在這種矛盾中，艱

苦的經營著這個大家庭。 

二、 類家庭等同累家庭 

說是替代家庭，卻用機構規定束縛著，師生雙雙累壞累倒。受限於專業人力高成

本，24 小時不打烊，白班晚班全日班輪班排班，不僅人力不好找，機構礙於經費與募

款、補助不足，更無法聘用非常多正職人力。多半，1-2 名正職保育生輔同一時段，看

顧 7-10 童，食衣住行育樂都要，真的會累到爆。若再加上員工經驗能量不足，想當然

耳，流動率就高了。雇用非專業人力輔助正職，又有游走在法規邊緣的不安感。形成多

重經營上的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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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業人力不如暖媽 

為提升兒少機構素質，法規規定一定要聘用專業人力，社工、幼保、心理、護理等

相關科系學歷。事實上，擁有這樣的專業教育課程，是否代表就是專業，筆者個人是深

感疑惑。因為，現在大專院校養成素質低落，文憑貶值，還不如溫暖的大媽，有經驗，

有愛心，有方法。受限於輪班排班，很多有經驗的小媽缺乏專業學歷，只能聘用大學剛

畢業的年輕人，不好用，也難為所用，常造成機構用人上的困擾。 

四、人員異動宛如流水 

時代變化快速詭譎，勞基法保障下的勞工，常造成機構「請神容易送神難」的窘

境。稍有不滿，即與投訴申訴陳情檢舉等，讓勞資雙方非常的緊張。機構主管或董事

會，難道不希望員工穩定發展，久久長長累積經驗嗎？員工離開，難道都是管理者管理

不善嗎？劣幣已驅良幣，難道還不用處理嗎？但，往往機構流動頻率快速或高，就算有

百般無奈，也得吞下經營管理有問題的汙名。 

五、 院童難處員工更勝 

很多人印象中育幼院的院童，是很難處理的野孩子。是嗎？想想他們這麼小，就被

迫離家到陌生環境，跟一群人一起生活，容易嗎？好玩嗎？共生，不等同共好。員工需

要多份善解、接納、包容， smart 一點，多點玩心，寓教於樂。但是這樣心思的員工

很多嗎？常言，個案受原生家庭影響，請問，員工難道不也是嗎？而保育生輔又跟個案

生活息息相關，員工素質，個性如何，溝通協調、人際關係等等，影響個案甚鉅。好人

才在哪裡呢？難道真的可遇不可求嗎？ 

六、 原生家庭影響全面 

個案受原生家庭影響，帶著不同性地、脾氣、習慣、價值觀、認知等等，來到一個

需要高度管理的共生環境。加上從小缺乏愛與關懷，來到共生環境，爭寵奪愛所產生的

情緒、破壞，無以為計。常讓機構管理者或照顧者雞飛狗跳，甚至傷害到熱忱，引發人

事嚴重不穩定性及流動。然而，管理者或照顧者，哪一個不是受原生家庭影響？所以，

豈能全怪罪個案受原生家庭影響，而是全面性受原生家庭影響，要改變、改善，都非一

步到位，一蹴可及，累積成就感之速度緩慢、停滯。 

七、 安置最不得已安排 

政府官員或學者專家最喜歡說，機構不如寄養家庭。沒有非常必要與不堪，寧可找

親屬寄養，也千萬別讓個案進入機構。除非非常不得已，實在找不到適合家庭，只好勉

為其難委託安置。甚至，常提起依附感、霸凌、性侵等議題，認為這就是兒少機構的宿

命與原罪。筆者這邊實際案例，院童回到原生家庭，十分後悔，不知如何跟母親相處對

話；生活立即陷入另一個困境。當然，這案例並非否定個案終歸回到原生家庭的目標是

錯的，而是，機構安置不是全然都是負面的，它是集體照護、資源多元、專業服務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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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式照護模式，不會比一對一、單薄資源的家庭式差。個案在共生生活環境裡學習，更

能成長更快、更好。 

八、 機構不該鎖住個案 

基於管理上的必要，機構限制個案出入，嚴格管控；更以人身安全為由，設定很多

限制條款與規定。當然，個案對規範的遵守與服從要教，但也不要以怕干擾個案生活為

由，限制親人或外部人員進入，間接將個案隔離於社群外，這樣是非常不利個案成長與

發展的。但是，尺度、時間、次數等分寸的拿捏，對機構管理、個案需求能夠兼顧，確

實不是容易之事。過與不及，都將成為評鑑負評的項目。 

羅列八大項筆者綜理出來的無奈，加上嚴格的法規拘束，三年一次的業務評鑑，更

讓兒少機構經營管理上愈發艱困，頻頻聽聞關閉、歇業或不再接受委託等等無言結局。

時機不穩，經濟起落蕭條，讓捐款起起伏伏不穩定，完全就是讓兒少機構更顯苦悶，捉

襟見肘的經營都成問題，如何要求機構太平，無災無難呢？內憂外患，內外交迫，只會

逼著兒少機構，包括內部員工，選擇退出、離開，請問，這些失依失家苦難個案，如何

是好？至少，兒少機構提供了一個遮風避雨、安全守護的環境。 

筆者深刻檢視一番後，基於經驗與職責，提出一些對策，望切每一個有心經營兒少

全日型安置教養機構的善心大德，能夠永續經營，造福弱童，為這一個生病嚴重的社

會、家庭，盡一點棉薄之力。建議的對策如下： 

一、 關於人 

人，是機構最重要的資產；包括個案、員工、善人、團體、董事會等，缺一不可。

每一個不同對象，都有不同對應、應對理念、方法與技巧。不可小覷不同對象所產生的

後座力道，有時候，並非機構可為承受，不可不慎。 

(一) 個案/年紀小優先收，可改變性較高。從小建立正確生活自理知能，減輕機構

處理不斷發生重複的行為問題。接納輕度障礙個案，與一般個案融合生活，以彌補兒少

身障機構嚴重欠缺，此番思維做法，並沒有真正有利院童最佳利益，反而彼此傾軋更厲

害。建議要增設兒少身心障礙機構，特殊教育專業來帶群個案，方為上策。 

(二) 員工/專業不代表一切，主動、積極、熱情、靈巧，永遠對人有信心，願意想

方設法面對問題與困題，不找藉口或理由逃避者佳。但機構這類排班輪班，日夜班都有

的職場，員工徵才上，愈來愈難找到彼此適稱的人才，才是最大隱憂。機構員工素質、

認知、理念、價值觀念良窳，事關重大。員工徵選、進用、薪資、績效、考核、獎懲、

退職等攸關人力資源管理，人事管理等機制是否建立完善，很容易被疏忽。建議機構要

備有人力資源(HR)專業人力，熟稔勞基法相關法規及內涵，確保人力都能妥善發揮，造

福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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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善人/兒少全日型機構靠著善人捐款捐物來因應日常生活所需，支應員工龐大

薪資負擔。如何讓善人願意將愛心挹注，個人認為愈公開透明經營管理理念作法，愈能

得到認同與支持。包括照顧的個案，所展現出來的氣質、行為、舉止、禮貌、課業等外

顯，還要機構環境，都是一種展現專業的面向。 

(四) 團體/所指是對機構提供幫助、活動等等之公益性質民間社團、學校、企業、

志工等。他們願意將愛心與時間投入在機構個案身上，善加引導操作，都是雙贏局面。

也可幫助機構人力不足，資源不夠多元的部分。但，如何拿捏，筆者個人經驗上，先以

個案問題需求或機構本身需要為優先考量，透過溝通與協調，來決定合作與否。外部資

源引入，讓個案見多識廣，是有必要也重要的思考作為。 

(五) 董事會/這是機構經營上最重要的支持後盾。筆者有幸，這幾年的董事會相當

肯定、支持所有的改革與整頓。才能在最短時間翻轉機構形象與實質。信任、授權，並

非董事會口說就能，還是機構主管專業、認真、用心、負責、肯做所交換出來的結果。

彼此都要努力，不是單靠一方能成。 

二、 關於事 

兒少安置教養機構，顧名思義安置+教養都要做到的目標。安置，提供免於餐風露

宿安全環境，並非太難，維持較難。至於教養，更是大議題。筆者在慈德多年經驗，要

在育幼院工作，必須三良教子，本著良心、良知、良能；甚麼是良，就是符合道德標準

的作為。三教合一，又是哪三教呢？言教、身教、境教，你說是不是很寫實。這一切都

為了達到四育並重的目標，就是養育、療育、教育、培育。 

(一) 養育/柴米油鹽醬醋茶、食衣住行育樂，朗朗上口卻是處處得步步為營，從小

細節著手，重新建構新規範新秩序，才能真正讓個案正確正向學習。 

(二) 療育/每一個個案都是帶傷投靠，不是只有暴力，性侵性騷，來到育幼院的個

案，難免有深深的被遺棄感。這些都是隱性傷害；需要透由機構集體力量，專業諮商心

理輔導來慢慢撫平心的傷口。所以，這筆經費省不得，更要有更多有疼心的員工加入愛

與關懷行列。 

(三) 教育/個案就是無法在家庭裡安然成長，被迫離家來到陌生機構，做人處事靠

機構內外環大人教導、引領、施給。筆者認為機構扮演的是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德智體

群由學校給予，社區教育，機構也要善用機會教育之，才是完整的教育環節。筆者所在

的慈德，推動愛家愛院愛社區，親子齊愛家 4(示)愛行動策略，用行動教導個案，在生

活中實踐家庭、學校、社區教育的內涵。 

(四) 培育/個案終究離開機構回歸家庭或社群。若在機構沒有有系統的規劃與教

導，在大量愛心物資的供給下，稍不留意，就會養出一群不勞而獲、養尊處優、坐享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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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個案，完全沒有能力自立生活，遑論在社群中有立足能力。所以，視個案年齡，給

予適襯培力計畫跟訓練，是一定要做的。自力(立)從小做起，也從小處培養起。 

三、 關於地 

兒少安置教養機構，不太偏僻但也不太都市的情境最為理想。畢竟，個案在此生

活，不能離群索居，不能離社群太遠，不能太狹窄太封閉，對個案成長學習不利。雖然

筆者所屬慈德位處燕巢區離高速公路不是太遠，仍然有聲音說是資源不足區。還好，拜

科技之賜，透過群組、臉書及其他科技，訊息不會太封閉，人群往來也算方便密集，社

會資源透過網站宣傳，方便取得。院區寬敞，小而美，五臟俱全，很適合個案生活成

長。環境教育也重要，至少，大人小孩在這裡生活，有很不錯的磁場，帶給平安健康第

一要。否則，光是處理紛紛擾擾，就夠消磨心力了，進一步的教養恐力不從心。 

四、 關於物 

最後提到物，筆者不只提機構的設施設備，更想提到物資管理及運用。兒少機構經

營與管理，學問深且多。光是物資，如何有效開發、連結、整合及運用，都是大學問。

筆者也自認在這項業務上，盡心盡力，而且很有一套。將多餘、即期物資分享給需要的

單位或個人，包括實物銀行、弱勢家庭，資源較少的老人機構、社區照顧據點等。讓物

盡其用，貨暢其流，將捐來善人或團體的愛心發揮極致。化主動為被動，消極為積極，

為個案、為弱勢、為機構，爭取到最有效的設施設備，日常生活所需，減輕負擔；將有

限經費、捐款，用在栽培個案、照護個案上，讓施者開心，受者尊榮。 

最後，身為兒少安置教養機構院長，語重心長呼籲，政府法規可以鬆綁一些，以鼓

勵更多善心人士、慈善單位，投入機構的申辦與經營。以因應日漸瓦解的家庭結構，失

能的父母，因婚姻、暴力、私利、犯罪等原因，無法撐住一個穩定的家，必須被迫離

家，或者流浪街頭，餐風露宿，成為犯罪的吸收對象，提早進入司法。 

雖然，機構不是社工處遇的首選，遠遠不及親屬或者寄養，但，至少，是個安全的

場所；是可以透過集體、專業力量，幫助協助個案成長、發展。最後一道社會安全網，

可以扮演著更重要必要的角色與功能，不是不能是不為也。固著的偏見，認為機構是糟

糕的、是霸凌的、是依附感缺乏的。以至於偏見的認為，機構孩子都是野孩子，是不良

品的結果，不也陷入嚴重負面標籤化嗎？而這個標籤，不是只有民眾貼他，政府部門、

學者專家有這樣印象的大有人在，等同給機構潑了一大盆冷水，只能苦心經營，得不到

社會大眾的認可、肯定。 

筆者仍然相信，兒少安置教養機構，可以比原生、寄養家庭，扮演好更專業的角色

與功能；這些宿命，經年累月是機構的痛，不也一種提醒，一種改善的方向。有心就有

福，有願就有力，筆者以此勉勵自己，所有的努力，都是翻轉生命很重要的過程，個案

生命要翻轉，兒少機構的生命與形象，更要翻轉。從何開始？就從自身做起。建構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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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念，不論身處哪一個職位，哪一個角色，是甚麼做甚麼，做甚麼像甚麼，這就是

「專業」的真實意。光是那張文憑，談甚麼專業呢？開放、號召更多有心人，特別是婦

女再就業，有心有力有方法，才是機構翻轉很重要的關鍵。即便是社會安全最後一道防

線，也要尊嚴的存在，發揮一定的效能才有意義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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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需要寄養安置作為一個中繼站 

摘要 

 高雄南家扶中心社工督導 吳富娟 

 

家庭寄養服務（Family Foster Care Service）屬於兒少福利之替代性服務，當兒少

原生家庭暫時無法提供適當的照顧，必須將兒少短暫地帶離其原生家庭，以提供兒少一個

有計劃期間的替代性家庭之照顧。高雄市政府於民國 1982 年 10 月委託南高雄家扶中心試

辦，並於 1983 年 7 月正式委託辦理，迄今已邁向 35 年歷史。寄養安置的類型也由早期多

數為單純經濟困難之家庭，到 2007 年 10 月起寄養安置來源，皆由兒保單位評估委託本中

心寄養安置。由於寄養服務個案多數曾遭遇過嚴重身心創傷，因此在心理行為上多數會有

特殊行為、情緒產生，使得寄養家庭在照顧時更為複雜與困難。另外在實務工作現場發現，

兒保社工異動頻繁，個案處遇因社工之異動而變換。此外，兒保社工案量大，寄養安置後

個案危機解除，容易忽略個案處遇時間期程，因此容易延誤個案之處遇時機與需求。然家

庭式寄養服務方案為市政府委託方案，在接受評鑑會議時委員常問：「寄養兒少結束安置

之時機如何評估？」。 

寄養服務的最終目標亦是「讓孩子順利返家」，然寄養兒少返家之路，需要家長一起

參與成功的可能性才高，基於上述原因且秉持著「落實合作親職」的理念，因此南高雄家

扶中心自 2010 年開始執行寄養照顧會議，透過會議的方式建立一個公開的溝通平台，除

了照顧訊息的交流與蒐集外，更重要的目標是希望能達到「協助提高寄養兒少適應性」及

「合作親職照顧的延續性」， 2010 年至 2018 年共計召開 189 次安置會議，326 次延長會

議，也針對寄養照顧會議意義及成效進行研究與專業發表二篇，研究建議如下:應加強兒

少保社工與寄養社工定期雙向溝通機制，以利提升寄養安置會議決議之落實；定期檢視原

生家庭親職功能之實踐，以適時調整家庭處遇計畫；於延長會議前評估原生家庭親職照顧

功能，必要時盡早提出長期安置計畫，以增加出養與機構媒合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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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14 年至 2018 年南高雄家扶中心寄養服務成果報告為基礎，探討南高雄家扶中心

的寄養兒少服務概況發現：平均每月寄養兒童少年安置數為 82 名；6 歲以上未滿 12 歲乃

是安置中兒少主要的群體；遭受虐待（身體、精神與性）以及疏忽仍是寄養兒少安置的主

要原因；寄養期程在 2年至未滿 3年的比例有逐漸增加的情形，且安置 3年以上的比例仍

有 1成左右，就其原因可能與處遇方向出現變化、出養及 2歲以下寄養童不適合轉長安機

構、身心障礙找長安機構不易等等因素的影響，而造成寄養童之安置期程延長。在服務輸

出部分:平均每年提供 6360 人次寄養兒少輔導服務，其中排行前五名依序是，早期療育服

務(1825 人次/年)、寄養兒少訪視(1090 人次/年)、營養改善服務(777 人次/年)、個別會

談輔導(761 人次/年)、原生家庭維繫(534 人次/年)。寄養家庭的服務概況發現:每年平均

有 57 案來電諮詢，但通過核准數平均不到 6 戶。在服務總戶數大多維持在 70 至 80 戶上

下，實際服務的比例大約都在 8成左右。從年齡來看，50 歲以上的寄養家庭乃是寄養服務

的主力，比例高達八成以上。服務輸出方面：平均每年高達 8000 人次以上服務提供，前

五名依序為電話會談(5030人次/年)、家庭訪視(1329 人次/年)、在職訓練(603人次/年)、育

樂活動(505 人次/年)、喘息服務(134人次/年)。 

    根據 2014-2018 年度成果報告顯示，寄養兒少主要的結案原因，乃以原生家庭重建以

及轉其他單位寄養或長期安置，多年來皆分居前兩名，但如果加上親友協助照顧、原生家

庭要求提早結束寄養、契約期滿等與原生家庭相關之因素，比例則都在 4成以上。但轉其

他單位寄養或長期安置的比例，近二年有逐漸降低的情形。另外出養的比例歷年來大約都

有 10%左右，僅在 2015 年為 4.2%，但是 2018 年驟增為 25%。寄養結案的主責評估者是兒

少保個管社工員，寄養社工員亦會依照個案安置的適應情形及身心狀況或是照顧需求來提

供其結案評估的參考，因應寄養兒少的適應及準備，以利個案返家或其它處遇之準備。但

針對特殊個案，例如:安置期較長並與寄養父母情感依附深之個案，仍需有較長時間作結

案準備時，會針對個案特殊性與需求再進行協商討論，減緩個案及寄養父母在分離關係中

的衝擊。近五年來共計有 15 名兒童因為出養或是轉長安機構，而特別安排諮商服務，期

許讓寄養兒少更能適應未來生活挑戰，而寄養家庭更有能量來提供後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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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養兒童少年問題與需求日趨多元化與複雜化，包括行為問題、創傷反應、生活適應、

學習低成就、發展遲緩、身心障礙等等，寄養家庭必須具備更多的輔導技巧，此外近年來

招募新寄養家庭的困難，以及寄養家庭的高齡化問題，使得寄養服務的推展面臨許多的困

境與挑戰。在新的家庭進不來，舊的家庭又因年紀漸大，而逐漸退出寄養服務，但需要接

受寄養安置的孩子卻越來越多，在這雙重因素的影響之下，寄養服務的境況確實越加嚴

峻。透過 2014 年至 2018 年寄養兒少及寄養家庭服務概況回顧及實務現場的發現，針對寄

養結案後轉機構安置或出養之發現與省思，有以下五點建議:寄養安置供需差距擴大，須

持續多元推廣及增加寄養服務之動能;寄養兒少幼兒化與寄養家庭高齡化的雙重危機，需

加強寄養家庭不同類型寄養兒少之輔導能力;需要建立定期的研究與資料回顧，以利寄養

服務的再定位;透過兒保體系雙向溝通，以利寄養服務清楚定位及落實長期之處遇規劃;對

於寄養童出養的失落及轉長安機構之關係維繫，需要後續輔導及跨體系溝通，讓寄養家庭

成為有利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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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26.67 31.11 35.56 4.44 2.22
2015 9.76 36.59 48.78 4.88 0.00
2016 47.22 33.33 13.89 5.56 0.00
2017 38.89 16.67 38.89 5.56 0.00
2018 42.86 35.71 21.43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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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機構如何維護嬰幼兒的發展及健康權益 

~以台南嬰兒之家照顧經驗做分享 

摘要 

 台南嬰兒之家安置部主任 謝慧真 

 

善牧基金會台南嬰兒之家是一個安置 0-2 歲嬰幼兒的安置家園，同時為政府核

可的收出養媒合機構。這裡，是許多孩子人生中第一站停靠的安心港灣。目前，家

園最多可安置 33 位初生至 2歲以下嬰幼兒。這些小寶寶平均在家園內安置 1-2 年的

時間，等待社工媒合國內外收養家庭，為他們找到一個永遠的家。 

0-2 歲為兒童發展的重要關鍵時刻,無論是早期依附關係的建立、健康醫

療權益、各項發展的議題都需要特別的關注與照顧。嬰兒之家除了滿足安置

童基本生活需求，在團體式的照顧模式中，如何克服機構照顧的限制，同時

滿足安置童的發展需求，以台南嬰兒之家照顧實務和伙伴們做分享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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